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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 臨 給 第 45 - 2 号 

令和 6年(2024年) 3月28日 

 

彦根市長 和 田 裕 行

 

关于“こども加算（儿童津贴）”（1个儿童5万日元）发放条件确认书（兼支付要求书） 

         根据国家为完全走出通缩状况决定的综合经济对策，本市政府将为令和5年度仅对居民税均等比率部分被课

征税金的低收入育儿期家庭户依下面所示的内容发一次性补助金。  

   为按期发放这项补助金，市政府目前进行准备工作，在工作的的过程中发现了您家庭可能符合可以领取这项补助金的

条件。烦请细读以下的内容确认您家庭是否符合可领取家庭条件。若是符合条件，请填写附加于这份通知的确认书， 

然后，将确认书与所需要的材料都在令和6年(2024年)5月31日(周五)以前寄回给本市。【邮戳为凭】 

发放金额   总共   万日元 

收款账户 

 
 

 

■申领人所属家庭的儿童津贴加算对象儿童 

■请户主自己细读并填写。  

确认事项（请确认下面所列的各项内容是否属实。若是属实，请在“□”中打勾号“✔ ”。） 
 

※在上面的 “□”中未打“✔ ”者则不可领取补助金。 

※已经在别的市区町村领取了同一个补助金时，不包含在可领取人的范围内。  

※若是本市在发补助金后发现申请内容中有误或非属实之处，将可能会要求申领人退还补助金。  

您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居民税上的被抚养人、被赡养人的状况下，烦请向家人确认状况如何。  

※为审核申请人是否有可领取资格，将可能会查看公簿等。  

※虽然已到上面所示的回邮期限日而仍未收到本申请书的时候，本市就视为您拒领这项补助金。  

※本市在收到这份确认书（兼支付要求书）后发现您确认并申请的内容有不完善之处，导致无法完成补助金发放手续，并且该问题在本市 

所规定的期间内也未能解决的状况下，本市将视为申领人已经撤回该确认书（兼支付要求书）。 

※这份确认书在本市经过审核决定发放补助金后，作为补助金支付要求书使用。 

（备注）若是有未开账户等理由而无法通过金融机构的转账方式领取补助金的时候，请向彦根市呼叫中心（0120-139-105）咨询。 

 

我已确认本确认书（兼支付要求书）的内容无误。我在此签署（或表示姓名后盖章），并表示我对所有内容的同意与誓约之意。 

户主姓名  

(可申领人)  

签署（或表示姓名后盖章）    

章 确认日期 令和 年 月 日 

昼间的联系号码  （ ） － 请继续阅读反面并填写必要事项。 

 

 

  

 （日语读音   请用片假名表示） 
出生年月日 

 （日语读音   请用片假名表示） 出生年月日 
儿童姓名 儿童姓名 

1   4   

  

2   5   

  

3   6   

  

市政府记录中未发现您的账户信息。 

请确认表面和背面的内容并在填写必要事项之后，务必附加①可证实账

号信息的材料  

与 ②户主本人的身份证明，都一起装入回邮信封中，寄回给市政府。 

①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在令和5年度（2023年度）未被课征居民税（按收入所得课征部分）。 也无人虽然令和5年度（2023年

度）的所得金额已达被课征居民税（按收入所得课征部分）的水准而未向税务当局提出收入报告。 

②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不是令和5年度（2023年度）被课征居民税（均等比率部分）的其他亲属等的被扶养人。  

③家庭成员中无人根据租税协定享受免缴居民税的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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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证实收款账户信息的材料 

① 举例 （提交复印件即可） : 

・翻开存折封面后的第1页（表示有收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名称、账户号码、账户名义人（片假名）的 

一页）  
・提款卡（可以确认用片假名表示的账户名义人姓名的一面）   

提出这件发放条件确认书（兼支付要求书）的时候，请一定附加下面所示的材料。 

 

【收款账户】(以第１．项中所示的申领人的账户为原则。不要登记长期未使用的账户。） 

※请依格式填写信息，附加可以证明收款账户的材料，一并提出。 

※ 若是有未开账户等理由而无法通过金融机构的转账方式领取补助金的时候，请向彦根市呼叫中心（ 0120-139-105）咨询。 

金融机构名称 总行•分行 类型 账户号码 
※靠右对齐 

账户名义人(片假名)  
※请按存折表示如何就填写如何 

1 銀行   4 信連   7 信漁連 

2 金庫   5 農協 

3 信組   6 漁協 

本店 ･ 支店

本所 ･ 支所

出張所 

普通 

 

当座 

        

 

金融机构编码     分行码 
   

邮政银行 
存折记号 
第6位有字符时 

请填写在有※的栏位 

 

存折号码 

  ※靠右对齐 

账户名义人(片假名)  

※请按存折表示如何就填写如何 

 

选择邮政银行者，请依翻开存折封面后一页 

左上方,或提款卡将记号与号码写入至栏位中。 1 

   

0 

※        

1 

 

 

代理人进行确认（提出支付要求书）・领取的状况下，请将必要信息写入至下面的栏位中。 

【代理人进行确认（提出支付要求书）・领取】 

 

 

代

理

人 

日语读音（片假名） 与户主之间 
代理人出生日期 代理人住址 

代理人姓名 的关系 

  大正・昭和・平成  〒 －    

 

年 月 日 
 

昼间可联系上的电话（                 ） 

 

－ 

 

 

 

我把上面所示的人委任为代理人， 

同意他/她 进行确认（提出支付要求书）・领取   补助金。 

※请在委托的内容上画圈“○”。法定代理人的话，不必要。  

 

户主姓名 

签署（或表示姓名后盖章）     
 

章 

 

 

 

 

 

 

 

 

 

 

 

 

 

 

② 可以确认户主本人身份的材料 

⇒代理人要进行确认（要求支付）・领取的状况下，除上面所列的①・②的材料以外，还需要提交下面的③・④材料。  

③ 可以确认代理人本人身份的材料（复印件） 

④ 可以证明代理人与户主本人之间关系的材料（复印件）  ※ 代理人与户主是同一个家庭户成员的状况下不需要提交。 

 

②・③ 举例 （提交复印件即可）                 ④  举例 （提交复印件即可） 

・个人编号卡（附带脸部照片）                                  ・根据“成年后见登记制度”的登记事项证 

※ “个人编号通知卡（纸制  无脸部照片）”不可作为身份证明材料使用              ・户籍誊本 

・驾驶证、残障者手册、健康保险证（医保证） 

・在留卡、护照  

 

 


